
致理科技大學推動本位課程發展實施要點 

 

104.10.22  104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建立本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落實本位課程之發展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 

參照「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建立系、科本位課程發展機制參考原則」辦理。 

三、具體目標 

（一）透過產業發展、畢業生就業發展及本校優劣勢（ＳＷＯＴ）分析，確定教學單位畢

業生就業之區域或全國之產業定位。 

（二）透過工作能力分析及將其轉換為專業智能分析，具體訂定教學單位學生所應具備之

核心專業能力、職場所需能力及通識能力。 

（三）依據教學單位學生所應具備之能力，規劃課程、調整師資、改變教學策略等，以提

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就業能力。 

（四）透過產學合作改變人才培育之模式，並充分利用產業界資源，突破教學單位資源之

限制。 

四、組織 

（一）本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由現行校級、教學單位(學院、系(所、科)、中心、學位學

程)等各級課程組織負責，必要時得配合調整現有各級課程組織及功能。 

（二）前款各級課程組織，得聘請一定比例之符合各級組織課程發展定位之業界、校友、

專業團體等代表，成立本位課程發展諮詢組織，擔任諮詢顧問或委員提供諮詢，或

出（列）席會議提供相關建議。 

五、適用範圍及流程 

（一）各教學單位應依據畢業生就業發展及本校優劣勢（ＳＷＯＴ）分析，對所屬相關學

制設計本位課程，並參酌科班調整及學制結構訂定分期發展目標。 

（二）各教學單位設計本位課程之工作項目及所需之表冊格式，由教務處提供建議，但各

系、所得依據本身特性及需求，增訂相關表冊及內容。 

（三）各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規劃完成之本位課程發展計畫，應依「本位課程發展評鑑檢

核表」內容自行檢核後，依程序送系務會議、院級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查，

並同時修訂應修科目表作為授課之依據。 

（四）各系(所)級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制訂完成之應修科目表，應依程序送系務會議、院

級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實施。 

（五）各教學單位當每 4年定期重新整體檢視調整一次，並應參酌實際教學成果、社會需

求及學生就業環境之變化，每年適當調整本位課程之設計內容，將成果公布於教學



單位網站提供學生修課之參考。 

六、經費 

本校推動教學單位本位課程發展所需經費，應納入學校預算中規劃。對於「私校獎補助發

展計畫」、「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等計畫，得優先將本位課程發展納入

規劃，爭取相關補助經費。 

七、考核及評鑑 

（一）各教學單位規劃之本位課程及其執行成效，得由本校辦理專案評比或合併教學單位

自評程序中規劃及管考。 

（二）本校教學單位本位課程發展之績效指標及監督管理考核之機制，由教務處另訂之。 

八、獎勵及退場機制 

（一）本校應將各教學單位推動本位課程發展之成果，納入教學單位及教師評鑑之評比項

目。 

（二）本校推動教學單位本位課程發展，若相關教學單位未有合適產業可定位或師資、設

備及其他資源較為不足而影響辦學品質時，得建立退場或調整之機制。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